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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實場案例分析商辦大樓用電戶之時間電價制選用效益，用電戶之省電節費策略除可藉由高

效率設備的更換外，亦可透過數位電表整合資通訊技術進行用電資料收集及分析，在用戶用電特性屬

於高用電量，且多集中於離峰時段用電時，則選用時間電價制後並搭配最佳契約容量，除可減少用戶

可觀電費，對電力公司來說則可降低備載發電量，並進而達到節約能源的目的。 
關鍵字詞：商辦大樓、時間電價制、最佳契約容量。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estimation of applying Time-of-Use Rates for commercial building users has been 
discussed. The users can save energy usage and electricity bill not only by changing high-performance 
equipment but also by applying Time-of-Use Rates, if users have high energy usage and concentrating in 
off-peak time periods. To do this, users only need to setup a digital power meter and gather power usage data 
by apply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lso the optimized contract capacity needs to be 
calculated for users and therefore the reserve margin can be reduced for Power Company. 
Keywords: commercial building, Time-of-Use Rates, optimal contract capacity. 
 
1. 前言 

我國住宅與服務業部門用電大約各佔全國

的 20%[1]。以服務業部門而言，旅館約有 3355
家，另有約 10,000 家便利商店、60 家百貨公司
及 100 家量販店。而全國用電契約容量逾 1000
瓩(kW)的能源大用戶更達 210 家，平均每戶全年
用電量約 300 萬度。以往住商節約能源之手法大
多以更換高效率之空調及照明設備為主[2]，資通
訊技術應用有限，未能發揮最大的效益。 

本研究透過北部某商業大樓辦公室用電戶

之案例分析，說明當表燈非時間電價制用戶之用

電量較高且集中在離峰時段時，用戶改選用表燈

時間電價制將可減少可觀的用電費用。因此，用

戶的節約能源策略除進行高效率設備的更換

外，亦可透過數位電表整合資通訊技術進行用電

資料收集及分析，以提供時間電價制的選擇評估

[3]。 
在選用時間電價制後，則必需訂定合理之契

約容量，過高之契約容量雖避免了超約罰款，但

卻大幅提高了基本電費，過低之契約容量則產生

高額超約罰款，一般可由整年度之歷史用電需量

資料進行最佳契約容量計算[4,5]。合理的契約容
量訂定除可減少用戶可觀電費，對電力公司來說

則可降低發電量，進而節約能源。 
本文案例中安裝之數位電表如圖 1所示，為

Archmeter 生產之 PA33 精巧型電力表[6]，為ㄧ
輕薄短小之三相(單相)功能性電表，具備基本電
力參數量測、監測記錄及通訊功能，採用外接開

口式比流器(CT)， RS485通訊界面及Modbus標
準通訊協定， Wh 精度為 0.5%(pf=1)，量測範圍
CTΦ10(60)A，配置不同的比流器可擴大量測範
圍，在本案例中所需量測電力參數為累積耗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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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功率作為需量依據。 
 

 
圖 1. PA33精巧型電力表[6] 

 
2.台電現行電價說明 

住宅及其他非生產性質用電場所之電燈、小

型器具及動力，合計容量未滿 100瓩者，適用表
燈電價。其供電方式為以交流 60 赫，單相二線
式 110 或 220 伏特，單相三線式 110/220 伏特，
三相三線式 220 伏特或三相四線式 220/380 伏特
供電，但每戶概以單一方式供電。用戶得選按「非

時間電價」或「時間電價」計費[7]。非時間電價
費率如圖 2所示，採累進方式計價。 

 

 
圖 2. 台電非時間電價費率（單位：元/度）[7] 

 
時間電價費率則如圖 3所示，每月電費為基

本電費與流動電費之總和。基本電費按戶及按契

約容量計算，流動電費依尖峰時間、週六半尖峰

時間與離峰時間實用電度分別計算。但用戶僅在

週六半尖峰時間或離峰時間用電而申請週六半

尖峰契約容量或離峰契約容量者，基本電費按戶

及按週六半尖峰契約容量與離峰契約容量計

算，流動電費按週六半尖峰時間與離峰時間實用

電度計算。 
按契約容量計收之基本電費照下列方式計

算： 
 夏月基本電費＝夏月經常契約電價×經常契

約容量＋夏月週六半尖峰或離峰契約電價×

〔（週六半尖峰契約容量＋離峰契約容量）－

（經常契約容量＋非夏月契約容量）×0.5〕；
惟後項計得之值為負時，則按 0計算。 

 非夏月基本電費＝非夏月經常契約電價×經
常契約容量＋非夏月契約電價×非夏月契約
容量＋非夏月週六半尖峰或離峰契約電價×
〔（週六半尖峰契約容量＋離峰契約容量）－

（經常契約容量＋非夏月契約容量）×0.5〕；
惟最後一項計得之值為負時，則按 0計算。 
其餘詳細說明可參考台電詳細電價表[7]。 

 
圖 3. 台電二段式需量契約時間電價費率（單位：

元）[7] 
 
3. 案例說明及討論 

以現行表燈電價一般電力用戶來說，其適用

的範圍以住宅用電或其他非生產性質用電場所

之電燈、小型器具及動力，合計容量未滿 100kW
者。用戶皆可以選擇「非時間電價」或「時間電

價」計費。為使表燈用戶離峰用電較高者，節省

電費負擔，用戶可以根據用電習性及型態選擇表

燈時間電價計費來節省電費。 
當用戶選擇時間電價制，在制定契約容量

時，應考慮各項設備消耗電力、使用時數及使用

時段(尖峰、週六半尖峰及離峰時段)外，另需將
季節用電器如冷凍空調之用電可能因夏月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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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月使用情況不同而一併考量。 
夏月與非夏月之用電量及電價皆有所差

異，因此在決定契約容量時必須以全年總電費來

進行選用評估。如表 1 所示，在相同的契約容量
下用電量（特別是離峰）必須達到某種程度，選

用時間電價才有效益。其中，契約容量若訂太

低，則必須額外繳納超約罰鍰；若訂太高，則必

須繳納較高之基本電費，因此契約容量的訂定相

當重要。一般在正常情況下，除非在非夏月、週

六半尖峰、或離峰等時段有特別高的用電需量，

否則一般皆訂定夏月尖峰需量為經常契約容量。 
 

表 1. 表燈時間及非時間電價選用差異（台電提
供範例） 

 
 
 
然而，最佳契約容量的訂定可以透過裝置電

力監控分析設備，利用整年度之用電監測（包含

尖峰、半尖峰及離峰用電需量），在最小及最大

的月需量間，求使整年度契約電費總合最低之需

量作為最佳契約容量。 
 
如表 2、表 3、表 4 所示，為北部某商業用

辦公大樓真實營業用戶之評估資料，由目前為止

收集的 4個月用電資訊（真實情況必需比較整年
度電費較為準確）進行的分析結果顯示，並非所

有的用電戶都適合時間電價。表 2用戶選擇時間
電價制電費比非時間電價制多 4268 元，表 3 用
戶則僅 4個月期間即可使住戶節省 8672元，表 4
用戶則節省 608元。比較此三案例可以發現月平
均用電度數須至少約 4000 度以上且離峰用電量
占總用電量 30%以上，才較有評估價值，由此可
得知當離峰用電較高者使用時間電價制計費可

以節省較多的電費。 
 

表 2. 不適用表燈時間電價案例離峰用電度數少
（真實營業用戶一評估資料）

 
 

 
表 3. 適用表燈時間電價案例離峰用電度數多（真

實營業用戶一評估資料） 

 
 
表 4. 適用表燈時間電價案例離峰用電度數多（真

實營業用戶一評估資料） 

 
 
 

4. 結論 
推動時間電價制度是政府未來的目標。經濟

部宣布台灣將建置智慧電網，並於 2015 年推出
時間電價制度，屆時離峰、尖峰電價差距會高達

2～3 倍。在未來電業自由化以及電價合理化的趨
勢下，時間電價、需量管理及交易等具市場機制

的措施，其節能節費的效益將更為明顯。因此將

相對提高電力用戶使用能源管理系統來提升能

源使用效率的意願。在時間電價或社區大樓需量

交易需求下，智慧電表搭配智慧用電設備，就可

利用自動連線模式與節能管理控制器整合，發揮

隨插即用功能。民眾可透過手機、平板之 App 及
電腦等裝置進行設備用電監測，也可藉情境設定

或即時控制進行用電管理。屆時再配合時間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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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更可發揮智慧控制節能效果，協助抑制尖峰

電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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